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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弘誨與利瑪竇兩次會面考兼論耶穌會士首次入京受挫

胡健文 *

摘　要 明萬曆年間，在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的幫助下，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得
以首次進京，為明末耶穌會在華傳教開闢了新的篇章。目前學界對於
王弘誨與利瑪竇交往的研究還很少，關於兩人首次會面的時間和二次
會面的背景更是眾說紛紜。本文通過爬梳王弘誨傳世的文集以及其他
記載其生平的中文史料，對比西方傳教士的文獻記載，詳細考證了王
弘誨與利瑪竇首次會面的時間以及二次會面的背景，並對王弘誨在京
城沒有給予傳教士們有力幫助的原委 ，提供新的解釋。

關鍵詞 王弘誨；利瑪竇；耶穌會；禮部尚書

名 等 ） 不 甚 精 確， 使 得 在 王 弘 誨 和 利 瑪 竇 交 往
的 研 究 中 凸 顯 了 兩 點 爭 議， 即 首 次 會 面 的 時 間
和二次會面的背景。關於兩人首次見面的時間，
宋黎明認為發生在萬曆二十二年（1594 年）夏
天 王 弘 誨 回 家 鄉 海 南 養 病 途 中， 1 王 力 平 則 持
萬 曆 二 十 一 年（1593 年 ） 說， 但 並 未 給 出 論
據； 2 關於二次見面的背景，夏伯嘉認為是王弘
誨 在 丁 憂 期 滿 後， 從 海 南 返 回 南 京 途 中 遇 見 了
利瑪竇， 3 王力平認為是王弘誨於萬曆二十三年

（1595 年 ） 起復南京禮部尚書後在南昌與利瑪
竇相遇。 4 有鑑於此，本文擬結合中西方史料，
對 此 作 明 確 的 考 析， 以 便 更 精 確 地 建 構 早 期 耶
穌 會 來 華 傳 教 史， 同 時 從 不 同 角 度 對 耶 穌 會 士
首次入京活動遇阻進行再探析。

一、王弘誨生平介紹

　　王弘誨，字紹傳，號忠銘，海南瓊州府定安
縣人。王弘誨少有才名，嘉靖四十年（1561 年） 
中解元，四十四年（1565 年）中乙丑科進士並
入選庶吉士。他在翰林院、國子監以及兩京吏、
禮兩部歷練二十餘年後，5 於萬曆十七年（1589
年）二月 6 任會試副考官， 7 旋即於當年六月晉
升為南京禮部尚書， 8 到達了仕途巔峰。

　　 在 南 京 禮 部 尚 書 任 上， 王 弘 誨 積 極 參 與 朝
政， 屢 次 上 疏 勸 諫 萬 曆 皇 帝 建 儲、 御 講， 又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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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學博士，研究方向為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史、天主教在

華傳播史、意大利漢學史。

引言

　　 在 明 末 耶 穌 會 士 來 華 傳 教 的 過 程 中， 南 京
禮 部 尚 書 王 弘 誨（1542—1615） 曾 扮 演 了 十
分 重 要 的 角 色。 正 是 在 他 的 幫 助 下， 意 大 利
籍 耶 穌 會 士 利 瑪 竇（Matteo Ricci） 和 郭 居
靜（Lazzaro Cattaneo）於 1598 年第一次抵
達 北 京， 並 謀 求 覲 見 萬 曆 皇 帝 和 獲 取 在 京 居 住
權。 雖 然 相 關 嘗 試 最 後 以 失 敗 告 終， 但 卻 為 他
們 日 後 再 次 入 京 打 下 了 基 礎。 這 段 歷 史 並 未 見
載 於 王 弘 誨 傳 世 的 文 集 中， 只 有 利 瑪 竇 的 回 憶
錄 以 及 耶 穌 會 年 報 等 西 方 史 料 記 錄 了 當 時 的 情
況。

　　 當 前 學 術 界 關 於 兩 人 交 往 的 研 究 不 多， 按
學 者 的 專 業 領 域 主 要 可 以 分 為 兩 類（ 耶 穌 會 傳
教 史 研 究 和 明 史 研 究 ）， 但 由 於 多 數 學 者 更 加
關 注 自 身 專 業 領 域 的 史 料， 因 此 現 有 的 研 究 成
果 都 略 顯 片 面。 此 外， 有 關 王 弘 誨 的 史 料 在 有
明 一 代 的 傳 記 資 料 中 較 為 稀 缺， 再 加 上 耶 穌 會
文 獻 裡 涉 及 中 國 的 資 訊（ 例 如 時 間、 地 點、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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諫臣求情。例如在萬曆十八年（1590 年），王
弘誨上〈請建儲公疏〉：

　　奏為懇乞聖明法祖建儲，以隆國本，

以繫人心事……萬年之曆，已十有八載于

茲矣。元子之岐嶷克類，海內謳歌，亦已

九年于茲矣。惟是冊立未舉，儲位尚虛，

中外人心，顒顒觀望。竊參諸祖宗已行之

故事，以其數則過，以其時考之，不亦可

乎？ 9

上 述 疏 奏 未 獲 皇 帝 批 覆， 但 王 弘 誨 不 曾 氣 餒，
同年繼續上〈請建儲公第二疏〉：

　　奏為感事憂時，乞聖明早定宗社大

計，以慰中外之望事。臣等待罪留都，備

員九列。嘗於去冬及今春，連疏陳請建儲

豫教等事。伏地傾耳，以俟明詔。10

　　萬曆二十年（1592 年），科臣李獻可等因
上 疏 言 及 儲 教 之 事 激 怒 神 宗 而 遭 受 重 罰， 王 弘
誨遂上〈乞霽威俯宥疏〉為之求情：

　　……科臣乃為此請誠，未能仰體聖

意，但其心皆為盡職效忠，斷非有損于

國。陛下即怒其煩激，何至併及諸臣盡行

斥逐，甚至加之廷杖？ 11

然而，王弘誨的疏奏屢屢被留中不發，這讓他心
灰意冷，日漸萌生去意。其在〈吳越遊記〉中稱：

　　會萬曆壬辰［1592 年］秋九月，以

南京禮部尚書滿三載，當報政京師，因便

護丁累還家，展省松楸，旦暮將乞餘年，

歸畝為終焉計。12

王 弘 誨 在 南 京 禮 部 尚 書 任 上 滿 三 年 後， 告 病 而
歸， 並 得 到 許 可。 這 在《 瓊 州 府 志 》 中 也 有 所
記載，13 且在他之後所上的〈乞休第四疏〉中更
是 寫 得 明 明 白 白：“ 臣 先 任 三 載， 給 由 中 途 告
病而歸。”14 在翌年的京察拾遺後，王弘誨得以
繼續在家鄉休養，據《明神宗實錄》記載：

　　［萬曆二十一年二月］癸丑，南京河

南等道考察拾遺，得旨留王弘誨。15

　　［萬曆二十一年六月］乙未，准南京

禮部尚書王弘誨回籍調理候召。16

同 樣 地， 在《 國 榷 》 裡， 雖 然 對 於 王 弘 誨 請 旨
歸 鄉 的 描 述 稍 有 不 同， 但 是 在 時 間 節 點 上 是 一
樣的：

　　［萬曆二十一年二月］癸丑，南京吏

部京察拾遺，王弘誨、王體復免官。17

　　［萬曆二十一年六月］乙未，南京禮

部尚書王弘誨致仕。18

因 此， 根 據 以 上 的 文 獻 記 載， 可 以 明 確： 王 弘
誨 因 南 京 禮 部 尚 書 三 年 任 滿， 於 萬 曆 二 十 年

（1592 年 ） 的九月告病回鄉， 他偕同家人一路
南 下， 沿 途 同 各 地 好 友、 門 生 相 聚， 肆 意 暢 遊
山 水 之 間。 他 在 回 到 海 南 島 的 前 夕， 於 廣 東 韶
州（今廣東韶關）偶遇了利瑪竇。

二、王弘誨與利瑪竇首次會面的時間考證

　　 關 於 兩 人 首 次 相 遇 的 時 間， 利 瑪 竇 在 其 回
憶錄中記載得十分模糊，他寫道：

　　在這段時間裡，一位名叫王忠銘的高

官途徑韶州，他擔任南京禮部尚書一職，

獲得了皇帝的休假許可，正聲勢浩大地帶

着自己的家眷回家鄉海南島去。19

原 文 並 沒 有 直 接 記 載 具 體 的 日 期， 但 由 於 該 章
節 之 前 的 內 容 是 關 於 1592 年 7 月 的 一 個 夜
晚， 傳 教 士 在 韶 州 的 住 所 中 遇 襲 及 後 續 的 打 官
司 事 件， 20 而 且 後 文 中 也 提 到 王 弘 誨 途 徑 韶 州
時， 因 為 聽 聞 傳 教 士 遇 襲 之 事 才 決 定 拜 訪 利 瑪
竇， 因 此 可 以 推 斷 兩 人 見 面 的 時 間 當 在 遇 襲 事
件 之 後。 意 大 利 漢 學 家 德 禮 賢（Pasquale M. 
D'Elia）對利氏回憶錄進行了詳細的考校工作，
他 在 該 段 記 載 下 補 註：“ 這 第 一 次 會 面 應 當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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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在 1594 年年中。”21 然而，他並未給出具體
的 理 由。 此 外， 德 禮 賢 又 在 之 後 的 另 一 條 註 釋
中寫道：

　　兩人會面時間在 1594 年年中。但李

瑪諾（Manuel Dias Senior）在其 1599

年 1 月 9 日的信件中引述了利氏在 1598

年 7 月 15 日由南京寄往澳門的信，信中

提及兩人會面時間在“兩年前”，也就是

1596 年。22

這 不 禁 讓 人 感 到 困 惑： 不 管 是 1594 年 還 是
1596 年，都相距 1592 年王弘誨從南京出發回
鄉的時間點太遙遠，因此並不十分可信。那麼，
是 否 能 通 過 王 弘 誨 本 人 的 記 載 來 推 算 出 他 與 利
瑪竇會面的時間呢？

　　根據王弘誨在〈吳越遊記〉中的記敘：“遂
以（ 九 ） 月 之 十 四 日 晨 後， 枳 車 朝 天 宮， 遍 謝
諸 朝 士 相 祖 餞 者。 薄 暮 始 入 舟 ……” 23 可 見 他
從 南 京 出 發 的 日 期 為 萬 曆 二 十 年 九 月 十 四 日，
而遊記中最後記載的日期定格在十一月庚申，24

也 就 是 初 四 日。 王 弘 誨 的 門 生 陶 望 齡 也 在 寫 給
焦竑的信中提到了這段旅程：

　　弟以忠銘老師至杭，渡江來謁，已十

餘日於湖上。一月以來，無時不在溪山

間，興味甚適，而體亦告疲矣。25

如此即從側面證明了〈吳越遊記〉的準確性。這
樣就可以得出結論：王弘誨一行在吳越間總計走
了一個月零二十天左右。其後的行程，可從王弘
誨的〈書南華寺募化講經引〉中窺知一二：

　　萬曆壬辰，以南宗伯考滿，上章請

告，遂得恣意翱遊。溯吳越，歷豫章，以

達武夷。而歸途來，每詢一丘一壑之勝，

即迂道窮探，亦所不辭，最後入吾粵。26

可 見， 在 結 束 吳 越 之 行 後， 王 弘 誨 又 取 道 江 西
南 昌、 福 建 武 夷 山 等 地， 最 終 進 入 廣 東。 對 比
在 吳 越 所 花 的 時 間， 這 段 路 程 至 少 也 需 要 一 至

兩 個 月。 也 就 是 說， 王 弘 誨 在 韶 州 見 到 利 瑪
竇 當 在 萬 曆 二 十 年（1592 年 ） 十 二 月 或 萬 曆
二 十 一 年（1593 年 ） 年 初。 王 弘 誨 的 另 一 位
門 生 曾 朝 節 在 記 敘 其 座 師 在 家 鄉 海 南 創 建 尚 友
書 院 一 事 時 曾 提 及：“ 吾 師 忠 銘 先 生 王 公 歸 瓊
州， 之 明 年 癸 巳， 卜 地 于 邑， 儒 學 之 左， 創 構
書院。”27 根據文中記敘的時間先後順序可知，
王 弘 誨 先 於 萬 曆 二 十 年 抵 達 家 鄉， 隨 後 在“ 明
年 癸 巳 ” 創 建 了 尚 友 書 院， 因 此 可 得 出 結 論：
王 弘 誨 在 萬 曆 二 十 年 年 底 已 經 回 到 家 鄉， 則 他
與 利 瑪 竇 在 韶 州 會 面 相 識 也 在 該 年 的 十 二 月，
即公曆 1593 年 1 月。 28

三、王弘誨與利瑪竇二次會面的背景探究

　　 雖 然 王 弘 誨 被 准 許 回 籍 休 養， 但 這 並 非 意
味 着 其 真 正 致 仕。 據《 明 會 典 》 載：“ 凡 兩 京
大 臣 乞 休， 照 例 題 覆 致 仕。 如 年 力 未 衰 者， 擬
令 回 籍 調 理， 病 痊 起 用。” 29 這 正 符 合 王 弘 誨
的情況，而因病乞休也有規定的時間限制：

　　［萬曆］十年題准，京官告病三年限

滿、又稱患病者，不拘在籍在途，行所在

撫按官查勘，如有詐託，據實參處。30

因 此 按 照 慣 例， 王 弘 誨 在 休 假 三 年 後 於 萬 曆
二十三年（1595 年）十一月官復原職，又重新
被委任為南京禮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。31 曾朝節
在撰寫關於王弘誨的生平中也曾提及此事：“乙
未［1595 年］冬，皇上特召起先生於家，仍為
南 大 宗 伯。” 32 然 而， 利 瑪 竇 卻 在 回 憶 錄 中 把
此事繫於 1598 年：

　　與此同時，海南的王忠銘獲悉，皇帝

重新召他擔任南京禮部尚書一職。在幾年

前當他途徑韶州返回家鄉時，曾和利瑪竇

神父建立了友誼。33

可 以 發 現， 中 西 史 料 在 王 弘 誨 起 復 的 時 間 上 有
着 明 顯 的 差 異。 即 使 將 朝 廷 詔 令 送 達 海 南 所 需
的 時 間 考 慮 在 內， 也 不 至 於 有 三 年 的 誤 差， 兩
者 孰 對 孰 錯 呢？ 如 果 兩 邊 的 記 敘 都 真 實 可 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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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 麼 王 弘 誨 在 這 三 年 裡 為 何 連 續 收 到 同 樣 的 復
任旨意？他究竟於何時復任？

　　《明神宗實錄》中有一條重要的記載：“［萬
曆 二 十 四 年 閏 八 月 癸 未 ］ 起 原 任 南 京 禮 部 尚 書
王 弘 誨， 不 允 所 辭。” 34 由 此 可 見， 王 弘 誨 在
得 到 起 復 原 職 的 消 息 後， 曾 上 疏 推 辭 不 就， 因
此至少在萬曆二十四年（1596 年）得到“不允
所 辭 ” 的 詔 令 之 前， 王 弘 誨 依 然 待 在 海 南， 沒
有動身北上。除此之外，王弘誨曾作過一篇〈議
征 剿 黎 寇 並 圖 善 後 事 宜 疏 〉， 其 中 詳 細 記 敘 了
萬 曆 二 十 五 年（1597 年 ） 三 月 發 生 的 黎 寇 動
亂， 並 列 舉 了 遭 劫 以 及 被 擄 的 當 地 住 戶， 35 描
述 之 細 緻 可 進 一 步 證 明 他 當 時 仍 在 家 鄉 海 南。
究 其 原 因， 大 概 是 王 弘 誨 對 朝 廷 僅 讓 他 官 復 原
職 而 沒 有 進 一 步 的 升 遷 感 到 失 望， 所 以 遲 遲 未
動 身 前 往 南 京 供 職。 直 到 1598 年， 王 弘 誨 再
次 接 到 了 起 復 的 詔 令， 同 時 又 恰 逢 官 員 入 京 補
考 之 期， 於 是 他 藉 着 為 萬 曆 皇 帝 祝 壽 之 名， 抱
着 在 仕 途 上 更 進 一 步 的 期 望 進 京 活 動。 王 弘 誨
有 詩〈 入 賀 萬 壽 聖 節 〉， 其 中 有“ 辭 家 萬 里 趨
朝 日 ” 之 句， 可 證 明 他 當 時 從 海 南 動 身 前 往 京
城。 36

　　在萬曆二十七年（1599 年）所上的乞休疏
奏 中， 王 弘 誨 對 其 自 初 任 南 京 禮 部 尚 書 以 來 的
仕途變動進行了總結性的陳述：

　　臣先任三載，給由中途告病而歸。去

年復任後，齎捧入京，例當補考。乃詢之

吏部侍郎裴應章、考功司郎中梅守峻，謂

據職掌萬曆元年例，則臣當自起官後再曆

三年，湊前任六年通理；據《會典》萬曆

十八年例，則當照常補考，然當具奏候旨

定奪……乃今蒙恩，未即罷斥，而自復任

至今，通前任給由計俸，又及四年。37

從 中 可 以 看 出， 王 弘 誨 在 1598 年 前 往 北 京 之
前，曾於南京逗留期間復任南京禮部尚書一職。
利 瑪 竇 在 其 回 憶 錄 中 也 提 及 王 弘 誨 在 南 京 停 留
了 一 個 月 之 久， 38 這 也 從 側 面 印 證 了 王 弘 誨 有
充 分 的 時 間 就 任。 從 吏 部 對 於 王 弘 誨 應 該 如 何

補 考 的 爭 議， 也 可 看 出 其 任 期 的 特 殊 性： 他 於
1589 年至 1592 年初任南京禮部尚書三年，隨
後於 1598 年至 1599 年復任一年。綜上所述，
利 瑪 竇 與 王 弘 誨 第 二 次 會 面 的 背 景 是 1598 年
王 弘 誨 再 一 次 接 到 了 起 復 的 詔 令， 利 氏 在 其 回
憶 錄 中 的 記 載 並 沒 有 錯， 只 是 他 不 清 楚 的 是，
王 弘 誨 其 實 早 在 三 年 前 就 已 獲 得 了 令 他 官 復 原
職 的 旨 意， 並 在 推 辭 了 至 少 兩 次 後， 才 從 海 南
動 身 北 上。 箇 中 原 因 是 王 弘 誨 想 藉 進 京 祝 壽 的
名義補考，並期望獲得進一步的升遷。

四、再探耶穌會士首次入京受挫

　　 按 照 王 弘 誨 的 官 場 履 歷， 確 實 極 有 可 能 獲
得 升 遷。 早 在 其 初 任 南 京 禮 部 尚 書 時， 就 已 有
這個資質：

　　［萬曆十七年］七月，升南禮部尚

書。時大宗伯丁艱，公於資當序補。當

事者意有所屬，乃先出公於南，而後補

北。39

因 此， 其 時 王 弘 誨 進 京 可 謂 是 春 風 得 意， 似 乎
北 京 禮 部 尚 書 的 位 置 已 成 為 了 囊 中 之 物。 王 弘
誨 的 另 一 門 生 朱 國 禎 在 文 集《 湧 幢 小 品 》 中 描
繪 了 其 恩 師 再 起 時 考 滿 入 京， 其 門 下 於 城 外 迎
接的盛況：

　　先生即以是年南行，至萬曆戊戌再

起。以考滿入京，門下士在京正盛，迎於

郊外二十里，自四衙門而下，凡八十餘

人，余又與焉，極一時勝事。40

當 時 的 首 輔 趙 志 皋 在 王 弘 誨 進 京 之 後， 於 同 年
八 月 二 十 七 日 曾 上 奏 極 力 舉 薦 王 弘 誨 作 為 新 的
禮部尚書人選：

　　……王弘誨資俸獨深，德望雅重，向

任南禮部時，曾屢疏陳乞，蒙皇上眷留至

再，今齎慶賀萬壽表文到京，廷議謂翰林

院官在南歷俸三年者即應北轉，故以弘誨

推轂禮曹，輿論允協。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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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可 惜 不 知 何 故， 萬 曆 皇 帝 最 終 並 未 同 意 任
命 王 弘 誨 為 禮 部 尚 書。 美 國 歷 史 學 家 鄧 恩

（George H. Dunne） 在 其 著 作《 從 利 瑪 竇 到
湯若望：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》中寫道：

　　王弘誨之所以暫時提前退休幾年，

就是因為感覺到了對立一派的腐敗勢力

從中作梗，使他屢屢受挫。幾年過後，

令他失望的是局勢依舊，他的那些政敵還

是像以往一樣的有勢力。時間一天天地過

去了，他盼着能夠被任命為禮部尚書，可

是這一天始終沒有等到。王弘誨心灰意冷

了。42

朱國禎在記敘王弘誨生平時也寫道：

　　先生諱弘誨，質直忠厚，工詩及書，

澹於名利，幾入相矣，有阻之者，終南京

禮部尚書。43

可 見， 當 時 應 該 有 人 從 中 作 梗， 使 得 王 弘 誨 升
遷 之 夢 破 碎。 囿 於 有 限 的 史 料， 其 中 的 細 節 目
前無法考證。44 最終，王弘誨抱着遺憾於翌年，
即萬曆二十七年（1599 年）連上多道乞罷疏奏
後，辭官回鄉了。

　　 關 於 兩 人 兩 次 會 面 背 景 的 梳 理 大 致 如 上，
但 其 中 的 結 論 或 許 可 以 為 另 一 重 要 問 題 提 供 新
的 解 釋。 利 瑪 竇 敘 述 王 弘 誨 在 京 城 沒 有 給 予 傳
教 士 有 力 的 幫 助 時， 反 覆 強 調 了 當 時 正 在 進 行
的 抗 倭 援 朝 戰 事， 以 及 由 此 導 致 的 中 國 人 普 遍
疑 懼 外 國 人 的 心 理。 45 王 弘 誨 生 怕 帶 着 一 個 可
能 被 認 為 是 日 本 間 諜 的 外 國 人 到 處 行 走 會 給 他
帶來不必要的麻煩，因此抵達京城後有些後悔，
希 望 神 父 們 早 日 回 到 南 方。 這 在 以 往 相 關 的 研
究 中 始 終 被 認 定 為 唯 一 的 原 因。 46 然 而， 結 合
王 弘 誨 自 身 的 經 歷 來 看， 同 一 時 間 正 是 他 謀 求
升 遷 的 關 鍵 時 機， 顯 而 易 見 的 是， 競 爭 北 京 禮
部 尚 書 之 職 的 失 敗， 或 多 或 少 地 影 響 了 他 幫 助
傳教士的熱情。

　　 此 外， 王 弘 誨 之 所 以 願 意 為 利 瑪 竇 提 供 幫

助，並不僅是因為他對西學有多麼濃厚的興趣，
更 多 的 是 出 於 禮 部 的 工 作 職 責 需 要。 禮 部 作 為
六 部 之 一， 負 責 修 訂 曆 法， 因 此 當 王 弘 誨 得 知
利 瑪 竇 精 於 天 文 時， 便 邀 請 他 修 訂 當 時 已 存 在
許 多 偏 差 的 曆 法。 47 然 而， 當 王 弘 誨 的 升 遷 之
夢 破 滅 後， 這 項 工 作 就 與 他 無 關 了， 如 果 王 弘
誨 繼 續 堅 持， 則 有 越 俎 代 庖 之 嫌。 他 應 該 很 清
楚地意識到：既然自己已無望任禮部尚書之職，
那 麼 請 傳 教 士 修 訂 曆 法， 就 不 會 為 他 帶 來 任 何
仕 途 上 的 好 處。 於 是， 王 弘 誨 自 然 就 失 去 了 幫
助傳教士的興趣。

餘論

　　 本 文 揭 示 了 晚 明 時 期 官 員、 特 別 是 禮 部 官
員 的 人 事 活 動、 升 遷 罷 免 等 對 耶 穌 會 在 華 傳 教
事 業 存 在 顯 著 的 影 響。 除 了 王 弘 誨 外， 還 有 其

圖 1.　利瑪竇像（圖片來源：編輯部攝製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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